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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措施防贸易融资业务风险

合同、发票、凭证等样样不能少

2 月 22 日上午，建
行泰安肥城支行按照肥
城市人民银行的部署，安
排专人组成宣传小组来
到肥城市繁华街道，悬挂
沿街横幅，举办“一卡在
手，万村千乡任我刷”推
广宣传活动。自 2012 年
起，人民银行肥城市支行
将组织肥城市各银行逐

步推广助农取款业务，主
要向广大客户宣传“家门
口取款，惠农到万家”的
惠农取款业务。此次宣传
活 动 共 发 放 宣 传 材 料
4000 多张，对支持肥城
市惠农取款业务，宣传营
销建行产品，支持“三农”
建设，服务新农村起到很
好的推动作用。（赵福明）

近日，为防范贸易融资业务风
险，泰安工行紧抓贸易融资营销、背
景审查等四个环节，规范贸易融资
业务发展。

一、加强贸易融资营销环节的
风险管理。营销环节是风险控制的
第一关，客户经理是贸易背景真实
性的第一责任人，对贸易背景不真
实的业务坚决不能办理，一经查实
存在违规操作情况，分行将严格按
照《员工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对有关
责任人严肃处理。

二、加强贸易背景真实性的调
查与审查。除了要加强对交易双方
的历史记录、资金往来、应收账款付
款进度等基本信息进行核实分析，
还要要加强对具体交易项下合同、
发票、签收单、(购货方 )入库单等相
关单据的技术审查。1 、重点审查购
销合同的真实性。审查企业提供合
同是购销还是代销，严禁以代销合
同作为贸易融资业务办理依据；审
查合同标的物是否属于双方的经营
范围，交易金额是否与双方的经营
规模相适宜，合同约定的送货形式、
结算方式、结算期限与融资业务对
应的应收账款额度、期限是否匹配，
是否存在利用关联企业签订虚假贸
易合同。2 、严格审查交易发票的真
实性。审核增值税发票原件，利用税
务系统查询平台进行查询真伪，延
伸审查企业提供的增值税发票是否
为先开后作废的发票，一次性或短
时间内开具销货 (增值税 )发票额度
较大且存在发票联号情况。3 、审查
客户提供的收货凭证、发票、运单、
签收单、出库单、入库单等相关单据
内容、数量、金额是否与购销合同约
定的订单、交货、收货凭证等要素一
致。

三、加强贸易融资业务的日常

规范管理。一是加强贷款支付管理。
严格执行总行关于贸易融资受托支
付管理的相关规定，按照合同约定
的具体用途进行贷款支付，严禁融
资用于合同约定以外的其他用途。
二是加强专户管理。对以应收账款
为第一还款来源的贸易融资，要与
借款人签订账户监管协议，且账户
监管协议的监管帐号必须与购销合
同约定的结算账户一致，确保企业
应收账款资金回流到专户。融资对
应的货款到账后，要及时进行扣收，
严防客户挪用资金并导致债权悬
空。三是加强贷后管理与监督。对以
应收账款为主要还款来源的融资品

种，要加强对资金流、物流和单据流
的监测、检查与分析，重点审核应收
账款债权权属是否真实有效以及相
关凭证是否完备，确保还款来源充
足。

四、加强小企业保理业务的审
核管理。小企业客户办理国内保理
业务时，原则上只受理公开型保理
业务并与客户签订应收账款保理业
务确认书。对于成立时间刚满一年
的小企业客户，由于其下游客户不
很稳定，销售市场有待完善，原则上
不办理保理业务。

(通讯员 赵绪春 史岩)

本报泰安 3 月 5 日
讯 (记者 李兆辉 ) 5

日，记者从泰安市物价局
获悉，市物价部门加强价
格监测预警基础建设，增
加价格监测报告项目 3

项。
记者从市物价部门

了解到，物价部门补充、
完善了价格监测报告制
度，监测报告项目由 16

项增加到 19 项，增加了
监测品种覆盖面；为 20

多个监测点配备了电脑，
提高信息传输速度。同时
建立由 90 多个监测点组

成的覆盖全市城乡的价
格监测网络，对 30 多个
大类近 500 个品种生产资
料、群众生活必需品的价
格实行定点、定人、定时
采集价格数据，对市场价
格变动情况进行分析、预
测、发布、预警。去年上报
省物价局、市政府监测预
警信息 100 余篇，市政府
采用 29 篇，省政府采用
21 篇，国务院采用 3 篇，
国务院领导批示 3 篇，为
政府和有关部门调控市
场、组织生产流通提供了
及时、准确的参考资料。

建行肥城支行惠农取款

实现一卡在手，万村千乡任我刷

价格监测报告项目新增 3 项

价格监测预警基础建设提升服务水平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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